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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 

 

 上市公司名称：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

保荐人名称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丁元 联系方式：021-20262071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赵岩 联系方式：010-60834101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同意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

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24〕109 号），益丰

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益丰药房”或“公司”）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或“保荐人”）采用余额包销方式，向社会公

众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,797.4320 万张，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.00 元，按

面值发行，共计募集资金 179,743.20 万元，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1,350.00 万元

（含税）后的募集资金为 178,393.20 万元，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于 2024 年 3

月 8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。另减除上网发行费、招股说明书印刷费、申

报会计师费、律师费、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

469.99 万元，加上发行费用中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人民币 103.02 万元后，公

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78,026.23 万元。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

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验证，并由其出具《验资报告》（天健验〔2024〕2-3 号）。

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〔2024〕32 号文同意，公司 179,743.20 万元可

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，债券简称

“益丰转债”，债券代码“113682”。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——持续督导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中信证券作为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，

需对益丰药房进行持续督导，持续督导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2024 年度，中

信证券对益丰药房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总结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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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 

1、保荐人制定了持续督导工作制度，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，明确了现场

检查的工作要求。 

2、保荐人已与公司签订保荐协议，该协议已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

权利义务。 

3、本持续督导期间，保荐人通过与公司的日常沟通、现场回访等方式开展

持续督导工作，并于 2025 年 4 月 14 日至 2025 年 4 月 16 日、2025 年 4 月 30 日

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。 

4、本持续督导期间，保荐人根据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持续督

导职责，具体内容包括： 

（1）查阅公司章程、三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、三会会议材料； 

（2）查阅公司财务管理和内部审计等内部控制制度，查阅公司 2024 年度内

部控制评价报告、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文件； 

（3）查阅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明细情况及

相关信息披露文件，查阅会计师出具的 2024 年度审计报告、关于 2024 年度控股

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发行人资金情况的专项报告； 

（4）查阅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相关制度、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文件和决策

程序文件、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、募集资金使用明细账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

报告、会计师出具的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，对大额募集

资金支付进行凭证抽查、实地查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场，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及

资金使用进度； 

（5）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； 

（6）对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进行

公开信息查询； 

（7）查询公司公告的各项承诺并核查承诺履行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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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通过公开网络检索、舆情监控等方式关注与发行人相关的媒体报道情

况 

二、保荐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

本持续督导期间，保荐人对公司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，查阅

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，抽查重大信息的传递、披露流程文件，查看内幕

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情况，查阅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，并对高级管

理人员进行访谈。 

基于前述核查程序，保荐人认为：本持续督导期内，上市公司已依照相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并予以执行。 

三、上市公司是否存在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相关规则规定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

基于前述保荐人开展的持续督导工作，本持续督导期间，保荐人未发现公司

发生按照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

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重要事项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，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上市公司定

期报告、财务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，对投资者根据本报告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

可能产生的风险，中信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无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


